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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POPRC-1/4 号决定：开蓬 

 
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， 

审议了 欧洲共同体及其已成为《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》

的成员国关于将开蓬(化学文摘社编号 143-50-0) 列入《公约》附件 A 的提案，

并运用了《公约》附件 D 具体规定的筛选标准， 

1．决定 按照《公约》第 8条第 4款(a)项，认定根据本决定附件一所载的

评估结果，开蓬已达到筛选标准； 

2．进一步决定 按照《公约》第 8条第 6 款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

第 SC-1/7 号决定第 29 段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，进一步审查该提案并按照《公约》

附件 E编写一份风险简介草案；  

3．按照《公约》第 8条第 4款(a)项，邀请 各缔约方和观察员最迟于 2006

年 1 月 27 日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E中具体规定的资料。 

第 POPRC-1/4 号决定的附件 

 

对照附件 D 的标准对开蓬进行评估 

 

A. 背景 

 

1． 编写本评估报告的主要资料来源是载于 UNEP/POPS/POPRC.1/6 号文件中的欧洲共

同体及其已成为《公约》缔约方的成员国提交的提案。 
 
2．其他科学资料的来源包括由公认的权威机构编写的鉴定审查报告。 
 

B. 评估 

 
3． 本提案是按照附件 D 中关于化学品的鉴别(第 1 款(a)项)和关于筛选标准 (第 1 款
(b)–(e)项)的要求进行评估的： 
 

(a) 化学品的鉴别:  

 
(一) 提案中提供了充分的资料。审查委员会被告之，此种物质的另一

种商品名为：“Curlone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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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已提供了化学品结构。不可能有异构体。灭蚁灵具有类似的化学

结构； 

 

已对开蓬进行了明确的化学品鉴别； 

 

(b) 持久性:  

 
(一)  在土壤中的半衰期超过六个月的标准值。据报告，半衰期从一年至

两年。（注释 1 和 2）有一份报告提出，由灭蚁灵类推，其半衰期

可能为三年或更长时间（注释 3）； 
  
(二)  一份新的科学文献表明，在一家生产 Kepone (开蓬)的工厂的詹姆

斯河(美利坚合众国弗吉尼亚州)下游,在工厂逐步停止生产 20 多

年以后，仍然在鱼类采样中发现此种化学品（注释 4）；  
 

有充分证据表明,开蓬已达到持久性的标准； 

 

(c)  生物蓄积性: 

  
(一)  已报告的生物浓缩系数概述如下（注释 5）； 

 

单细胞藻类：230–800 

水生无脊椎动物：5,127–11,425 

鱼类: 1,800–16,600 

 

(二)和(三)另外有资料证明有生物蓄积和生物放大的可能，包括几个月 

大的哺乳动物的排泄半衰期，并在鱼类和鸟类中发现较高水平的

化学品。（注释 3 和 5）；这种生物蓄积性是这种化学品的亲脂性

引起的，而这种化学品的 log Kow 的值为 4.50–6.00（注释 2、

3和 5）；；  

 

有充分证据表明，开蓬已达到生物蓄积性标准； 

 

(d) 远距离环境迁移潜力:  

 

(一)和(二)没有任何关于环境水平的数据反映出现了远距离迁移； 

 

(三)  由于开蓬的气化压力(25
o
C 时为 2.25 X 10

-7
 毫米汞柱) （注释 6）；，

可预计这种物质在大气中的远距离迁移，而且已经发现其在颗粒

中的传播。  模型试验研究表明其在空气中的半衰期远远超过两

天的标准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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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充分证据表明,开蓬已达到远距离环境迁移的潜力标准。  

 

(e) 不利影响:  

 

(一)  在其工作场所中接触此种物质的工人显示出开蓬中毒的临床症状

（注释 3）； 

 

(二)  有广泛的数据表明，此种物质对人类和生态系统有可能产生不利

的影响，包括致癌性和对生殖系统的影响以及对水生物的毒性很

高 (鱼类非观察影响浓缩<每升一微克)； 

 

有充分证据表明,开蓬显然已达到有害影响标准。  

 

C. 结论 

 
4．委员会的结论是,开蓬已达到附件 D 所列筛选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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